关于开展2016年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系、处室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，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，提升工作科学化水平，鼓励我院学生工作者积极开展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，学生处决定开展2016年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，现将立项申报的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立德树人，探索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，主动探索高校学生工作的新模式、新机制、新方法，推进我院学生工作的理论发展，为多样化、个性化、创新型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。

二、选题方向

着眼于提高我院学生工作科学化水平和辅导员队伍专业化、职业化建设，设立2016年学生工作研究项目。将学生工作中的热点、难点进行系统性的研究，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向进行选题申报：

1、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案例分析。研究编制适用于辅导员工作指导和培训参考的工作手册；
2、新生入学教育的工作体系研究。总结近年来新生入学教育成果，研究构建具有我院特色、适应学生需要的入学教育内容体系和教育方法；
3、学分制下我院学生的综合素质考核评价体系的研究；
4、我院学生工作考核办法和辅导员考核办法研究； 
5、学生基础数据分析及学工人员基础数据分析；
6、大学生资助体系研究及心理健康教育研究；

7、我校校史校情、校规校纪等方面的研究，大学生正确大学观、安全意识、心理调适、奖助管理研财务管理、班级管理、学业管理、情绪管理、人际关系处理、职业规划等方面的研究，用于对学生进行专题教育时承担订单式教学任务、辅导员交流培训、兄弟院校经验介绍等工作；

以上为规定申报题目，具体题目及要求请参阅附件一
8、自拟题目申报。课题应立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问题设计研究题目，切忌空泛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、各系专职辅导员以及相关单位学生工作人员可进行申报。鼓励组建院内跨学科、跨单位的研究团队合作研究。

2、课题研究实行主持人负责制，主持人必须承担课题研究的组织及领导职责，必须从事实质性的研究工作。

3、请申报人根据选题方向要求，进行初步研讨，填写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2016年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立项申报书》（见附件二），课题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工作，着眼工作提升，符合研究规范，并具有可操作性。
四、申报要求

1、课题按院级项目的有关办法进行管理，研究经费由学生处负责筹措，由项目主持人组织实施。
2、申请者应如实填报材料，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。
3、项目进行过程中，课题组要及时通报研究进展情况；项目完成后，课题组要及时提出结题申请，同时提交该项目的研究成果，办理结题手续。
五、课题管理
申请者请于6月16日前将立项申报书一式两份报学生处，学生处将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，确定立项课题，并发布课题立项通知。

申报书报送地点：学生处学生管理科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
联系人：孙晓文；联系电话： 6339128
六、附件

附件一：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2016年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规定题
附件二：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2016年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   
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处

            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14日
